
1

附件：

财务审批授权流程规定（暂行）

（2016 年 5 月 26 日校董会审议通过）

1. 目的

为加强武汉学院(以下简称“学院”)资金支出审批管理, 规范学

院审批权限和审批限度授权，提高学院运营效率，结合学院 OA/企业

邮箱办公系统和实际工作情况特制定本规定。

2. 适用范围

本规定适用于学院任何预期可以导致一定金额经济利益流出的

资金支付行为和银行帐户资金支付行为。

资金支付行为包括为维持学院日常运营需要的教学经费支出、科

研经费支出、教辅经费支出、学生事务经费支出、后勤保障经费支出、

基建经费支出及行政经费支出等；也包括各项已订立合同的大额分期

付款的支出、伴有相应合同的各项资产的采购支出及无需签订合同的

零星采购支出、各种资金往来支出等。

银行帐户资金支付行为指学院所有帐户的支票支付、汇款支付和

网银支票转帐等行为。

3.定义

各项支出的审批须区分年度核定预算内常规性经费支出、年度预

算内创新与改革经费支出、年度预算内非常规性经费支出和预算外经

费支出分别处理。



2

预算内常规性经费支出指校董会审议后下达给各部门的年度内

日常经费支出；

预算内创新与改革经费支出指校董会审议后授权校监在年度内

用作教学、学生工作方面的创新改革事项的支出，也包含招生宣传及

学校品牌建设方面的支出；

预算内非常规性支出指经过校董会审议通过的当年临时性需要

发生的、或不常见的、或一次性投入的支出，如搬家费、新校区基建

及采购投入支出等等。

预算外经费支出指未列入年度预算范围的各项支出。

授权额度指预算内同一事项下的单笔发生额。

4. 各级审批授权权限划分

4.1 预算内常规性经费支出

4.1.1 审批人员分组及具体批准权限：

批准组别分

类
授权人员 批准权限范围 备 注

A 组别
部门负责人+财务资产总

监

预算内同一事项授权额度

≦5000 元金额的各种资金

往来及各种资金支付行为

B 组别
部门负责人+财务资产总

监+分管校领导

预算内同一事项，5000 元

＜授权额度≦30000 元金

额的各种资金往来及各种

资金支付行为

C 组别
部门负责人+财务资产总

监+分管校领导+校监

预算内同一事项，30000 元

＜授权额度≦300000 元金

额的各种资金往来及各种

资金支付行为

必须进行事前申请，经

过批准后简化报销流

程。

D 组别

部门负责人+财务资产总

监+分管校领导+校监+校

董会主席

预算内同一事项，授权额

度>300000 元的各种资金

往来及各种资金支付行为

必须进行事前申请，经

过批准后简化报销流

程。

E 组别 校监管理委员会

主要指各种项目方案,比

如专业实验室建设方案、

招生宣传方案等

方案经会议讨论通过后

实施，经费使用按照以

上 ABCD 组别相应的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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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权限审批。

F 组别 校董会

战略性投资；员工薪酬方

案及福利待遇方案、员工

激励方案、绩效考核方案。

方案经会议审议通过后

实施。经费使用按照以

上 ABCD 组别相应的授

权权限审批。

监督组别
分管财务副校长、财务资产

总监

A组别由财务资产总监

履行财务监督职责，B、

C、D 组别由分管财务副

校长履行财务监督职

责。

4.1.2 预算内常规性经费支出审批的具体流程：

a. 授权额度在≦5000 元，OA/企业邮箱/纸质件事前申请及报销流程

审批为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；

b. 5000 元＜授权额度≦30000 元，OA/企业邮箱/纸质件事前申请及

报销流程审批为: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

管校领导；

c. 30000 元＜授权额度≦300000 元，各部门必须先事前申请审批，

OA/企业邮箱/纸质件使用流程为：

申请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管校领

导——校监；

报销时按以下审批流程简化：

经办人——申请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

——分管校领导；

d. 授权额度>300000 元，各部门必须先事前申请审批，OA/企业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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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纸质件使用流程为：

申请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管校领

导——校监——校董会主席；

报销时按以下审批流程简化：

经办人——申请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

——分管校领导。

4.2 预算内“创新与改革项目”经费支出

4.2.1 审批人员分组及具体批准权限：

批准组别 人 员 批准权限范围 备 注

A组别

部门负责人+财

务资产总监+分

管校领导

预算内同一类创新与改革事项，授

权额度≦5000 元的各种资金支付

行为

可以先借支审

批，后报销。

按简化流程处

理

B 组别

部门负责人+财

务资产总监+校

监

5000 元＜授权额度＜50 万元的各

种资金支付行为

必须进行事前

申请，需同时

企业邮箱抄

送给分管财

务副校长

C组别

部门负责人+财

务资产总监+校

监+校董会主席

授权额度≧50万元的各种资金支

付行为

必须进行事前

申请，需同时

企业邮箱抄

送给分管财

务副校长

监督组别
分管财务副校长、

财务资产总监

A 组别由财务

资产总监履行

财 务 监 督 职

责，B、C组别

由分管财务副

校长履行财务

监督职责。

4.2.2 预算内“创新与改革项目”经费支出审批的具体流程：

a. 授权额度≦5000 元的各种资金支付行为（指同一活动事项金额在

5000 元以下的小额支出），按以下程序简化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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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

管校领导；

b. 5000 元＜授权额度在＜50 万元的各种资金支付行为，必须进行

OA/企业邮箱/纸质件事前申请审批，同时抄送给分管财务副校长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校

监；

因异地办公，报销时按以下审批流程简化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；

c. 授权额度在≧50 万元的各种资金支付行为，必须进行 OA/企业邮

箱/纸质件事前申请审批，同时抄送给分管财务副校长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校

监——校董会主席；

因异地办公，报销时按以下审批流程简化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。

4.3 预算内非常规性经费支出

4.3.1 非常规性费用申请审批的具体流程：

a. 授权额度≦5 万元的各种资金支付行为，OA/企业邮箱/纸质件事

前申请流程为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

管财务副校长,同时抄送给校董会主席知晓；

报销时按以下审批流程简化：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

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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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未事前申请直接报销,则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

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管财务副校长；

b. 授权额度> 5 万元的各种资金支付行为，OA/企业邮箱/纸质件事

前申请流程为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校

董会主席，同时抄送给分管财务的副校长；

报销时按以下审批流程简化：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

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；

若未事前申请直接报销,则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

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校董会主席。

4.3.2 新校区建设的基建及资产采购支出申请审批的具体流程：

a. 基建支出审批：按现有的基建工程审批程序进行；

b. 新校区资产采购支出属于建设期的投入，是一种非常规性事项，

投入完成后此类采购预算将纳入学院的常规性支出预算中，故其审批

流程参照上述“非常规性费用申请审批的具体流程”进行，分教学项

目、教辅项目、行政项目、后勤保障项目等进行授权审批，具体如下：

a. 授权额度≦5 万元的各种采购资金支付行为，OA/企业邮箱/纸质

件事前申请流程为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

管校领导,同时抄送给校董会主席知晓；

报销时按以下审批流程简化：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

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；



7

若未事前申请采取直接报销,则按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

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管校领导——校董会主席流程审批。

b. 授权额度> 5 万元的各种采购资金支付行为，OA/企业邮箱/纸质

件事前申请流程为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校

董会主席，同时抄送给分管财务的副校长；

报销时按以下审批流程简化：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

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；

若未事前申请采取直接报销,则按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

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校董会主席流程审批。

4.4 预算外经费支出，预算外经费支出都必须进行 OA/企业邮

箱/纸质件事前申请审批。预算外事项原则上要审慎进行。

4.4.1 审批人员分组及具体批准权限：

批准组别 人 员 批准权限范围 备 注

A组别

部门负责人+财

务资产总监+分

管校领导+分管

财务副校长

单笔费用额度≦10000

元的金额的各种资金支

付行为

因预算外事项属于财务

审计委员会职责，授权分

管财务副校长履行额度

在 1万元以下的预算外

事项的审批，同时企业邮

箱抄送给校董会主席，校

董会主席可以否决

B组别

部门负责人+财

务资产总监+分

管校领导+校监

10000 元＜单笔费用额

度≦5万元的各种资金

支付行为

因预算外事项属于财务

审计委员会职责，授权校

监履行额度在 1万元以

上 5万元以下的预算外

事项的审批，同时企业邮

箱抄送给校董会主席，校

董会主席可以否决；抄送

给分管财务副校长来组

织财务部门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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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组别

部门负责人+财

务资产总监+分

管校领导+校监+

校董会主席

单笔费用额度＞5万元

的各种资金支付行为

同时企业邮箱抄送给分

管财务副校长来组织财

务部门执行

监督组别 分管财务副校长
A、 B、C组别由分管财务

副校长履行财务监督职责。

4.4.2 预算外经费审批的具体流程：

a. 单笔费用额度≦1 万元的各种资金支付行为，OA/企业邮箱/纸质

件事前申请流程为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

管校领导——分管财务副校长,同时抄送给校董会主席；

b. 1 万元＜单笔费用额度≦5 万元的各种资金支付行为，OA/企业邮

箱/纸质件事前申请流程为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

管校领导——校监,同时抄送给校董会主席、分管财务副校长；

c. 单笔费用额度＞5 万元的各种资金支付行为，OA/企业邮箱/纸质

件事前申请流程为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

管校领导——校监——校董会主席，同时抄送给分管财务副校长；

d. 以上事项经过OA/企业邮箱/纸质件事前申请后报销时按以下流程

简化：

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监——分

管校领导。

5、其他事项说明：

5.1 原则上预算内常规性经费支出及创新与改革项目支出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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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监的管辖范畴；预算内非常规性经费支出属于校董会主席的管辖范

畴；预算外经费支出属于校董会的管辖范畴；

5.2 学校的相关财务管理规定文件在未修订前继续执行。报销审

批额度授权以本规定为准；

5.3 各部门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副职对支出的真实性、必要性、

合理性和合规性负源头管理责任；校领导对其分管部门的支出规范性

和效率效果负审批责任；项目经费实行项目负责人管理制度，对本项

目支出的真实性、合理性、合规性负责；财务资产部对资金支付审批

程序的完整性和合规性负稽核责任；

5.4 差旅费报销：必须出差人本人亲笔签名；

5.5 已签订合同的采购类和行政费用类等固定事项的支付（包含

但不限于服务费、安保劳务费、土地租金、年卫生费、水电气费、电

话费等）不需要每月进行流程审批，报销时纸质审批可按以下流程简

化进行：经办人——部门负责人——预算会计复核——财务资产总

监。

但财务资产部若发现此类费用出现异常，应反馈意见给相应的责

任部门核查并分析原因，并将查明的结果报给财务资产部呈给分管财

务工作的副校长；

5.6 考虑异地办公情况，各种代管款项，如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

志奖学金，国家助学金、大学生医保、党团费、投标保证金等，无论

金额多少，授权由分管校领导纸质件审批；

5.7 考虑异地办公情况，各种代收代付款项，比如大学生服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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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役学费代偿、退役复学学生学费减免、征兵工作专项经费、阳光交

流营、国家政策性的学生参军补贴、教材费用、医疗保险赔付、计算

机等级考试考务费、大学生英语三、四、六级考务费，无论金额多少，

授权由分管校领导纸质件审批。但履约保证金、质保金的退还，参照

上述 4 类经费支出分类及审批授权人员、权限范围进行纸质件审批；

5.8 随师行基金、创新论坛基金，经费申请使用时由分管财务副

校长+校监审批；

5.9 按照学校薪酬政策，按月发放的职工工资课酬，经校监管理

委员会确认过的各种节日福利，经理事会审议通过的陈一丹奖基金、

松海基金的奖励款项发放授权由分管财务副校长+校董会主席纸质件

审批；

5.10 不适宜用 OA/企业邮箱处理的事项：包括招待费、拜访类

事项、工资、课酬、奖金、监考费、临时用工劳务费支出等的事前申

请及报销,一律使用纸质件进行审批；

5.11 本暂行规定从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，由财务资产部负责解

释。


